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3年 4月 2日在马钢宾馆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2名,实到董事 12名。会议由董事长顾建国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年经审计财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年税后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2年度税后利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制度及香港会

计准则计算,分别为人民币 40190 万元和 30667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的法

定公积金 4019 万元和 10%的公益金 4019 万元后,加上 2001 年末留存利润,2002 年合计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香港会计准则计算,分别为 26912.9 万元和 45184.5 万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以中国会计准则和香港会计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表中利润较少的为准,因此,2002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6912.9万元。鉴于公司

2002 年业绩状况较好,董事会对公布 2001 年利润分配预案时预计的 2002 年利润分配政策作

了适当调整,建议 2002 年每股派发红利人民币 0.035 元,共计人民币 22593.55 万元,其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 2003年度。 

    以上方案提交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03 年度境内

外审计师的议案,提交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五、根据 2002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的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审计

师 2002 年度酬金,经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核委员会审核认可,董事会决定支付安永会计师事

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2002年度审计及中期审阅费用共计港币 485万元,在公司审计

审阅期间的住宿费用由公司承担。 

    六、基于本公司在＂十五＂工业结构调整规划期间,对资产进行大规模投资,并对配套的

固定资产进行清理或提取减值准备,因此造成的时间性差异所引起之递延税款借项可转回的

期间存有高度判断性。为了慎重起见,决定将本公司的所得税核算方法由纳税影响会计法---

-债务法改为采用应付税款法计算所得税。此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年度及本年度之损益均无

影响。 

    批准公司固定资产折旧率调整方案。由于公司生产发展的需求,新产品的不断开发和投

产、计算机控制系统及应用软件的广泛开发应用,导致冶金工业设备、工业炉窑、运输设备、

自动化仪表设备更新速度加快,不能达到设备原预计使用年限,决定将以上四项固定资产年综

合折旧率提高两个百分点,房屋建筑物的年综合折旧率提高 0.4个百分点,具体调整方案为： 

    资产类别          调整前年折旧率   调整后年折旧率    增提折旧额(万元) 

    冶金工业设备            7.12%            9.12%             7853 

    工业炉窑                5.60%            7.60%              370 

    运输设备                7.27%            9.27%             1157 

    自动化仪表设备          7.54%            9.54%             1421 

    房屋建筑物              3.78%            4.18%             2216 

    调整后公司整体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由原 5.6%提高为 6.5%,新折旧率将于 2003 年 1 月

1日起实施。预计折旧率的调整将使公司 2003年增加折旧额人民币 13017万元。 



    七、批准授权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代表本公司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要求,将

所有本公司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申请及向公众或公司股东披露或送达的一切公告、

声明、通函和其他文件,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归档,并授权一位董事代表本公司

签署有关授权函。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2003年 4月

2日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03年 4月 2日在马钢宾馆西二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监事会主席高晋生先生及职工监事李克章先生、窦庆勋先生,监

事王晓昕先生、蒋玉林先生、唐小晴女士因公外出不能出席会议,特书面委托高晋生先生与会

代为发表意见及表决。会议由高晋生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公司 200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公司 2002年财务决算报告； 

    三、公司 200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公司 200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公司 2002年年度关联交易均履行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的利益； 

    六、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真实、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特此公告。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 

                                                                      2003年 4月

2日 


